
通大委〔2020〕41号

关于印发《南通大学医学部组建方案》的通知

各分党委（党工委）、党总支，各院（室、中心）、部门、群团组

织、直属（附属）单位：

《南通大学医学部组建方案》已经 2020年第 25次校长办公

会、2020年第 28次党委常委会讨论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

行。

中共南通大学委员会 南通大学

2020年 11月 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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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通大学医学部组建方案

为加快推进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建设，充分发挥综合性大

学的办学优势，全面深化“新医科”教育教学改革，提高生命医

药类人才培养质量，提升医学科技创新能力，着力构建既符合医

学发展和教育发展规律又契合学校实际的医学教育管理体制，促

进医学教育更好地服务于医药卫生事业发展，根据《中国教育现

代化 2035》《“健康中国 2030”规划纲要》和《关于深化医教协同

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》，学校拟设立医学部。组

建方案如下。

一、主要目标

围绕“十四五”期间“全面振兴医科”的建设目标，主动适

应生命健康全周期医学发展和“新医科”教育新模式的转变，基

于医学教育系统性、实践性和持续性的特点，通过医学教育体制

综合改革，利用学校多学科优势，推进医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，

提升生命医药学科和相关新兴学科的综合实力；坚持立德树人，

推进医学专业的协调发展，培养解决未来医学领域前沿问题的高

层次医学创新人才；强化资源共享与平台共建，快速提升医学协

同创新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；构建医学学术和教育共同体，充分

发挥学院、附属医院和教学医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，形成特色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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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、充满生机活力的医学教育体系。

二、机构设置

学校设立医学部，院士任名誉主任，校领导兼任医学部主任，

设常务副主任（正处专职）1名，副主任若干名，由相关教学科

研机构和（非）直属附属医院主要负责人兼任。成立南通大学医

学发展咨询委员会，作为学校生命医药学科发展的决策咨询机构，

成员由生命医药学科的院士、学科评议组成员等知名专家以及医

学杰出校友组成。撤销医院管理办公室建制，其职责全部转由医

学部承担。各学院、研究机构、附属医院、非直属附属医院、临

床学院、教学医院等机构及职数设定维持不变，校院两级管理的

责权利基本不变。行政机构设培养与基地管理办公室、学科发展

办公室、科研管理办公室，均为副处级建制，其中学科发展办公

室、科研管理办公室的主任由研究生院、科学技术处处级领导兼

任；设综合办公室，与培养与基地管理办公室合署，对外独立使

用名称；除处级干部外，每个行政机构配工作人员各 1人，打通

使用。行政机构设立党支部，纳入机关党委管理。设立分析测试

中心生命医药分中心，与实验动物中心一起作为医学部公共服务

平台。校学术委员会生命医药分委员会挂靠医学部。

机构组织体系如下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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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

学

部

咨议

机构
南通大学医学发展咨询委员会

行政

机构

培养与基地管理办公室（综合办公

室合署）

学科发展办公室

科研管理办公室

学院

研究

机构

生命科学学院

医学院（护理学院）

公共卫生学院

药学院

神经再生重点实验室

特种医学研究院

公共

平台

实验动物中心

分析测试中心生命医药分中心

附属

医院

南通大学附属医院

非直属附属医院

临床学院

教学医院

学术组

织
校学术委员会生命医药分委员会

三、主要职责

医学部作为学校学部制改革特别设定的机构，实行“条块结

合、以块为主”的管理模式，其主要职责包括：

1.负责统筹、协调、落实学校医学教育改革方案和政策；负

责研究、编制医学教育的中长期总体发展规划，督促相关单位实

施和落实规划和政策；

2.负责医学重大事项的专题调研与医学教育综合改革方案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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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论证；

3.负责医学学科的总体布局和发展，协调医学学科内部以及

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；统筹双一流学科建设规划、ESI学科建

设规划、教育部学科评估的统筹规划以及优势学科建设工作；协

调生命医药类博士、硕士授权点的专项评估与合格评估以及学位

点的申报工作；

4.负责指导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，编制研究生培养和本科

生培养总体规划，协调医学类专业增设与调整，审定各类人才培

养方案；协调本科生教学实践工作；

5.负责医药生命类研究生招生计划、招生指标在学部内单位

的统一配置；扎口管理非直属附属医院等单位的研究生培养指标

分配；拟定医学博士后管理政策，组织协调博士后入站、考核、

出站等工作；

6.负责研究论证医学人才队伍建设的总体规划，强化多学科

创新团队建设，推动相关学院、附属医院间人才流动与共享，协

调与监督人才引进工作；负责协调非直属附属医院等单位引进人

才的落地等问题；扎口管理非直属附属医院等单位人员的教师资

格认定、职称评审、研究生导师遴选与上岗的审查等；

7.负责生命医药科技协同创新，组织协调项目、成果、奖励

和平台的申报、建设、管理和监督；

8.负责校级相关学术组织医学部分委员会的工作，审议、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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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、咨询与学术相关的事项，负责学风建设工作；

9.负责新设医学研究机构与平台的审定与管理，协调其他研

究机构的运行与管理；

10.负责统筹科研实验室等公共服务平台的规划、建设与管

理，整合仪器设备资源，构建大型仪器共享机制；

11.负责医学教育的条件保障建设，配置与调控学部内部资

源；

12.负责对非直属附属医院、临床学院、教学医院的统一扎口

管理、评价与监督；

13.协调杏林学院医学教育相关事务；

14.负责学校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组织领导

在学校党委和行政的领导下，成立医学教育管理体制改革领

导小组，负责医学教育改革和“新医科”的实施与推进，协调医

学部设立和运行中遇到的问题。组织相关部门全力协助医学部改

革工作。

（二）完善制度

研究制定医学部设立后的各项规章制度，调整现有的政策制

度和管理机制，在职能、评价、考核等方面形成科学合理的治理

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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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资源配置

在经费投入、条件建设等方面予以政策倾斜，增强医学教育

的资源配置力度，改善办学的基础设施和条件。设立启动资金 10

万元，用于医学部组建工作。从 2021年开始，在预算中设立专项

资金支持医学部建设，由财务处统筹相关学科平台建设、办公和

人员经费等。根据行政用房标准，由国有资产管理处统筹办公地

点和用房。

中共南通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 11月 6日印发


